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
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

使用人民币图样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image: image1.png]



             实施日期：自发布之日起
      发布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
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
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山东省内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审批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80 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禁止下列损害人民币的行为... ...（三）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 ...。”

2.《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

第2号）。  

    四、受理机构
申请人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货币金银部门。
五、审核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货币金银部门。

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
    七、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八、申请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自然人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反映国内外科学文化成果、宣传爱护人民币和人民币防伪知识、展示人民币设计艺术、促进钱币文化健康发展为目的，可以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

九、禁止性要求
    （一）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不予许可。

    （二）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申请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予许可。

可以不经审批的情形

出于以下目的在宣传品、出版物上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人民币图样库中公布的人民币图样的行为可以不经审批，但必须遵守《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并随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图书出版、教学研究、新闻媒体、文博机构等单位出于教学、学术研究、人民币知识普及、公益宣传目的使用人民币图样。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印制企业出于人民币宣传目的使用人民币图样。

    十一、使用要求

使用人民币图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单面使用。

（二）不损害人民币形象、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不使公众误认为是人民币。

（四）保证人民币图样中人物头像、国徽的原有比例，不变形、失真、破坏或被替换。

    （五）使用人民币图样，须在图样中部明显位置标注清晰可辨的“图样”字样。“图样”字样的长度、宽度分别不低于图样长度、宽度的三分之一。以下情形除外：

1.使用人民币硬币图样；

2.使用人民币纸币图样单面面积小于原大小的50%；

3.在有形载体上使用各边长放大和缩小比例超过原边长50%的人民币纸币图样；

4.在数字载体上使用分辨率小于28 像素/厘米（72dpi）的人民币纸币图样。

 （六）使用人民币图样制作商品时，不得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货币单位。

十二、申请材料

（一）《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表》（示范文本见附录2）。

（二）申请人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设计稿。

（四）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广告宣传文案。

（五）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在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在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身份证件，并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交申请材料的，应当出示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提交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委托书。

    十三、申请接收

山东省内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货币金银部门现场接收申请材料，接收申请材料的联系电话如下：
	地区
	联系电话

	济南（不含莱城区、钢城区）
	0531-86023853

	青岛
	0532-68013950

	淄博
	0533-2220127

	枣庄
	0632-3098075

	东营
	0546-7278793

	烟台
	0535-3577817

	潍坊
	0536-8289520

	济宁
	0537-2070756

	泰安
	0538-8221995

	威海
	0631-5852135

	日照
	0633-2298051

	莱城区、钢城区
	0531-75719677

	德州
	0534-2189263

	临沂
	0539-8922078

	聊城
	0635-6036781

	滨州
	0543-3187865

	菏泽
	0530-5969967


十四、办理基本流程

流程图见附录1。

十五、办理方式

新办行政审批的办理方式为一般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审查与决定、文书制作与送达、结果公开。

十六、办结时限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行长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十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八、审批结果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九、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十、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申请人享有以下权利：

1.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但是，依法应当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除外。

2.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互联网站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3.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4.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5.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

（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可以要求被许可人提供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有权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现场检查。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有权对涉嫌非法从事应当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批准的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

3.被许可人应当按照许可批准文件核准的范围使用人民币图样，并与申请事项保持一致。依法取得的人民币图样使用许可不得转让。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人民币图样使用许可批准文件。

二十一、咨询途径
    省内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分支机构货币金银部门咨询电话见“十三、申请接收”部分的联系电话。
    二十二、监督投诉渠道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上级行依法对下级行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进行监督，及时纠正下级行实施行政许可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十三、办公地址和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382号，办公时间：工作日，8:30-11:30,13:30-17:00。

省内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分支机构办公地址和办公时间请与各地市级分支机构联系，联系电话见“十三、申请接收”部分。
二十四、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查询受理进程请联系省内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分支机构货币金银部门（联系电话见“十三、申请接收”部分），查询审批进程请联系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货币金银部门（联系电话：0531-86167756）。准予许可信息将在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山东省分行子网站政务公开专栏“行政审批”栏目中公示。

附录：1.流程图

2.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3.常见错误示例

4.常见问题解答

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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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表

	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信息

	申请使用的人民币图样
	请详细说明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名称、版别、套别、面额、纸币（硬币、纪念币）、正（背）面、缩放比例（可以另附页）。
例如：****年版第*套人民币*元纸币  正面图样 各边长缩小**%；
**版金质纪念币  正背面图样  原大。


	拟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类别
	□宣传品  □出版物  □商品                                            

	拟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名称及用途
	

	拟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材质
	

	制作数量
	

	附件材料

	□身份证复印件   □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设计稿
□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广告宣传文案
□其他（请详细说明）                                                   

	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类别
	□法人        □其他组织        □自然人

	申请人名称
	
	联系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本单位（人）承诺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字（盖章）：                          申请日期：                    


填写说明：1.请据实逐项填写，并在□内打√。

          2.请勿调整表格布局，并使用A4纸张规格。
附录3
常见错误示例

一、人民币图样名称表述不准确

错误：100 元人民币图样。

正确：2015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 元纸币正面图样。

提示：当使用人民币图样种类较多时，请在申请表中逐条列明。

二、法人资质证明材料过期

错误：法人营业执照超过有效期。

正确：申请材料在提交时均应在有效期内。

附录4

常见问题解答

一、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有无数量限制？

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无数量限制。

二、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是否收费？

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不收费。

三、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有误的如何处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受理行应允许当场修改，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四、如何查询使用人民币图样申请的办理进程和结果？

详见本服务指南“二十四、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部分。

